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高唐县人民医院保安服务，供应商向医院提供安全保卫服务，执行安全防范任务，

防范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医院的财产、人身安全，承担相应的安全保卫服务责任。预算

金额为 53.76 万元，共计一个包。

二、岗位设定：

采购人设置医院保安服务岗位：病房楼北门 2人，二楼病房通道 4人，监控室 2人，医院

外围、调解室 4人，交接班 4人，共计 16 人。其中 45 岁以下 8人。供应商指派本单位员工在

采购人指定服务地点执行保安员岗位工作，并承诺保证岗位人员充足，能够满足采购人需求。

三、服务要求：

1、服务质量要求。保证服务区域的正常工作秩序，实施安全巡逻、安全检查、秩序维护，

防洪、失火、失盗、破坏、自然灾害事故发生，对各种突发事件能及时处理控制，为采购人提

供安全有序的工作环境。

2、人员配备要求：

（1）政治素质高、品行良好、遵纪守法、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

（2）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精神干练，态度认真；

（3）积极学习建设现代化标准医院的应知应会内容；

（4）对安保工作有一定的了解，能吃苦耐劳，能适应倒班制工作；

（5）保安人员能熟练使用各种安保器械、装备和其他安全设备；

（6）年龄 18-55 周岁的中国公民；

（7）供应商应当落实每位保安人员的岗位、职责、实行绩效考核；

（8）供应商应当遵守招标人各项规章制度；

（9）供应商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对公司及内部人员失职渎职和违法违纪问题

要严格惩处。

（10）供应商在本院保卫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对保安值班情况、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

考核。

（11）为保安人员配备制服并负责保安员的工资。

四、责任要求：

（1）供应商应按照合同规定的工作标准要求完成工作目标任务，如果不能按照工作标准

要求完成工作目标任务，采购人有权要求调换工作人员，采购人应予配合，否则招标人有权解



除合同。

(2)供应商要认真履行合同要求，不得出现安保工作人员脱岗、离岗， 如果拟派工作人员

擅自离岗、脱岗三次的或受到投诉两次以上经调查属实的，招标人有权要求辞退工作人员，采

购人应予配合，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单位物品发生丢失或蓄意破坏现象的，经采购人或公安机关调查认定责任后，属保安

责任的由相关责任人及中标单位承担。

五、其他要求 (健康、疾病、劳教等)

(1)拟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合同签订前，投标人须提供

拟派全部人员于当年度当地二级医院以上体检的健康证明资料原件，未能提供的则视为自动放

弃中标资格。

(2)拟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如对自身具有传染性疾病或重大疾病隐瞒不报的，一经发现由

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并承担相关全部费用，同时应按照招标人要求调换工作人员。

(3)拟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不能有违法犯罪、劳教等记录，如出现这类问题，视为公司严

重违约对待，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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